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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核 2024-25年度  答覆編號  

 開支預算  
EEB(F)095 

  

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
 

 

(問題編號： 1742) 

 

 

總目： 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分目： 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2)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 

管制人員：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(楊碧筠 ) 

局長： 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有意見指出，滲水聯合辦公室調查效率需要改善，樓宇滲水個案的調查速

度欠佳，而且有部分個案即使確定有滲水，亦未能檢驗到源頭。就此，政

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
 

(1) 過去 3年，滲水聯合辦公室的開支分別為何；以及  

(2) 會否考慮增撥資源，優化現行檢驗措施 ? 

 

 

 

提問人：林順潮議員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 19) 

答覆：  

(1) 過去 3年，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(食環署 )及屋宇署組成負責處理樓宇滲水

個案的聯合辦事處 (聯辦處 )每年的開支如下：  

 

 2021-22年度  2022-23年度  2023-24年度  

食環署  

員工開支和部門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202.6 192.1 195.9 

(修訂預算 ) 

屋宇署  

員工開支和部門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64.9 66.8 82.7 

(修訂預算 ) 

委聘外判顧問的開支  

(百萬元 ) 

47.4 38.4 45.0 

(修訂預算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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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為更有效找出滲水源頭，自 2018年 6月起，聯辦處按適用情況在選定試

點地區的專業調查中使用新測試技術，例如紅外線熱成像分析及微波

斷層掃描。因應試用新測試技術所得的經驗和數據，截至 2023年 12月，

聯辦處已將該等技術推展至合共 14個地區使用。聯辦處會繼續有效運

用新測試技術找出滲水源頭，並視乎市場上是否有相關服務提供者，

將該等技術逐步推展至更多地區使用。  

 

此外，自去年 9月中旬起，聯辦處在 4個地區試行新的調查程序。在完成

第一階段調查後，將會同步進行原本按序進行的第二階段基本調查及

第三階段專業調查，測試是否可以將適用個案的目標所需調查時間由

90個工作天縮減三成至約 60個工作天。聯辦處會繼續完善及精簡工作

程序，加快處理滲水個案。  

 

聯辦處會適時檢視資源和人手安排，並作出靈活調配以應付實際運作

需要。  

 

 

 

– 完  –


